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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涉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和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等多元主体的利益平衡。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身方面,应当完善

公积公益金制度,并通过二次量化,逐步取消原有的集体份额。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方

面,既要明晰成员享有份额的差异性和全部成员享有份额的正当性,还要着重关注份额户民事

主体资格的确认和具体制度的构建,以实现通过“确权到户”保障新增人口权益的政策目标。

在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方面,成员份额兼具的财产功能和社保功能决定了其对外流转兼具

开放性和封闭性,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获得成员份额的路径应当是立法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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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 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

意见》明确提出“抓紧研究起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以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工作便

受到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 2023 年 12 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对《中华

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二次审议稿)》 (以下简称《草案二审稿》)进行了审议

并公开征求意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工作进入关键阶段。

收益分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草案二审稿》于第 5 章将收益分

配与财产经营管理合并规范。 《草案二审稿》中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主体制度的

规定较为模糊。 该项制度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的核心,事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

分配范围的确定和分配规则的构建,其不仅影响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自身发展,也关乎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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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益保障。 围绕《草案二审稿》中的相关规定,结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

改革实践和地方立法,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的多元主体制度开展深入研究,有其必要

性和迫切性。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收益范围、集体份额①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

益分配概念界定中的基本问题均存在争议,这不利于多元主体参与收益分配制度的构建。 本

文拟厘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的基本概念,并以之作为多元主体制度研究的起点。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的概念厘清

要厘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的概念,首先需要明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范围,

并进一步探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的分配顺序。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范围

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范围的确定,应建立在区分集体财产收益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收益的基础上。 基于《草案二审稿》中关于收益分配的规定可知,应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

产收益和经营性财产收益作出细分。

集体财产收益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不同。 《草案二审稿》第 37 条划定了集体财产的

范围。 集体所有的土地,不但是集体财产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立的重要

基础。 但是,集体土地的收益,并非完全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为例,集体经济组织可以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交由他人使用,②从而

获得土地增值收益。 该收益的分配既包括国家与集体之间的收益分配,也包括集体与成员之

间的收益分配。 国家与集体之间的利益平衡,主要是通过收取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土地增

值收益调节金实现的。 虽然调节金应当用于农业农村发展,③但是其应用主体并不局限于入

市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所属的农民集体,因而不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 在收取调

节金后,其他土地增值收益部分才能归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首先,应当厘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行集体所有权所获收益究竟是集体财产的收益,还是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 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中,国家无论是现阶段以收取调节金

的方式,还是将来以税收形式参与集体土地收益的分配,④均不应纳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

的范畴。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应当着重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分配,而非所有集体

财产的收益分配。 同时,国家所有的交给农民集体使用的财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样可以获

得收益。 例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利用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土地开展农业生产经营,

可以获得相应收益。 因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涵盖了基于集体财产和国有财产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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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应当关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收益和经营性财产收益的差异。 关于集体财产的

类型,《草案二审稿》第 41 条第 2 款规定了集体经营性财产的范围。 这种对集体财产的分类

方式,源于 2017 年农业部等九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的

通知》中《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办法》第 3 条对资源性资产、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的

规定。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地方立法中,此类集体财产的分类方式也被广泛运用。① 问题

在于,对集体财产作此种分类并不严谨。 一是资源性财产限制方式不合理。 《草案二审稿》第

41 条第 2 款强调土地等集体所有的资源性财产的用益物权属于集体经营性财产,但是资源性

财产的利用并非必须设立用益物权,《草案二审稿》第 40 条也明确规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可以采用出租方式交由单位或者个人有偿使用。 二是非经营性财产同样可以产生收益。 例

如:在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具有文化历史或者民族特点的农村,可以

发展特色文化旅游”,②而《草案二审稿》第 37 条第 3 项所列举的文化和旅游等设施至关重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基于非经营性财产在产业发展中获得收益。

《草案二审稿》采用这种集体财产分类方式的主要原因,是要将资源性财产、非经营性财

产的收益分配与经营性财产的收益分配区别开来。 《草案二审稿》第 41 条第 1 款规定将集体

经营性财产收益权以份额形式量化到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将之作为成员参与集体收益分

配的基本依据。 量化后的份额能否作为其他集体财产收益分配的依据?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的地方立法中存在三种不同的做法。 一是绝对禁止,其他财产不得以份额形式量化或者以货

币等形式分配,份额自然也不能作为收益分配的依据。③ 二是有限肯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

一经营的资源性财产可以依据份额进行量化分配,至于其他资源性财产和非经营性财产则未

作明确规定;④或者其他财产可以份额形式量化,但是对部分财产的收益分配作了明确限制。⑤

三是模糊处理,仅规定份额是成员参与集体收益分配的依据。⑥ 《草案二审稿》第 41 条第 1 款

的规范方式与第三种做法相同,第 43 条又强调剩余的可分配收益可按照份额进行分配。 从法

律解释的角度看,法律法规对财产收益分配有规定的,应当依法分配,没有规定的,应当以份额

为标准进行分配。 《草案二审稿》第 38 条专门强调了不同集体财产的经营管理,其中包括上

述财产的收益分配规范,自然应当遵循。 因此,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中,既不能采用集体

经营性财产这一并不严谨的法律术语,⑦也不必强调将集体经营性财产收益权量化为份额,建

议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权量化为份额,作为成员参与集体收益分配的依据,从而保持法律

表达逻辑的前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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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份额

《草案二审稿》第 43 条明确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的分配顺序,应先遵循章程规定提

取公积公益金,然后才能按照份额在成员之间分配剩余的可分配收益。 由此可见,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和成员均为参与收益分配的重要主体,而且收益分配顺序明确。 但在实践中,集体份额

也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收益分配的重要形式之一,《草案二审稿》对此却缺少明确规定。

集体份额与公积公益金、成员份额之间的关系,也决定了其在收益分配中的顺位。

第一,集体份额的存废之争。 关于是否设置集体份额,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肯定

说。 该观点认为由于农村缺少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健全,集体份额仍需存

在,以保证社区的公共建设和公共福利不受影响。① 二是否定说。 这一观点认为设置集体份

额只是在股改初期为解决一些特殊问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是改革不彻底的表现,应予废除,

否则会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② 三是折中说。 折中说认为是否设置集体份额应由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自主决定,无须在国家立法中作出统一规定。③ 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实践来看,

集体份额设置与否一般交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决定。④ 个别地方立法对集体份额作了明确规

定,其设置与否以及设置比例均交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主决定。⑤

《草案二审稿》以及大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地方立法对集体份额并无明确规定。 一

方面,这是由份额是成员参与集体收益分配基本依据的定性所决定的。 集体份额主要用于集

体经济发展和公益性支出等,⑥不能作为决定成员收益分配的依据。 另一方面,这是由集体份

额与公积公益金的功能重叠所决定的。 《草案二审稿》第 43 条规定公积公益金用于弥补亏

损、扩大生产经营等,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地方立法中的规定基本一致。⑦ 同时,很多地方对

公积公益金的提取比例作了底线规定,例如《浙江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第 32 条要求这

一比例不得低于 30% ,既保留集体份额,又依法提取公积公益金,这可能将 50%以上的集体收

益归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从而导致用于成员收益分配的利润较少。 因此,在公积公益金制度

日趋完善的情况下,不宜保留与之功能相近、比例类似的集体份额。⑧ 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革中,已经设置了集体份额的,应当明确集体份额的行使规则与改革方向。

第二,集体份额的行使与改革。 从集体份额的行使规则来看,可以采用与优先股类似的规

则,既要限制其表决权,也要保障其收益分配的优先权。⑨ 集体份额不与管理决策权相对应。

按照《草案二审稿》第 4 章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决策权,应当由成员大会或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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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机构行使。 无论集体份额的占比如何,均不影响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行使管理决策权。 但是,由于集体份额的收益主要用于集体经济发展和公益性支出等,自

然应当对其收益分配予以优先保障。 因此,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的分配顺序来看,在依法

提取公积公益金后,剩余的可分配收益,应当首先分配给集体份额,再按照成员份额予以分配。

从集体份额的改革方向看,可以通过集体份额的二次量化,将其转为成员份额,①逐步取

消集体份额。 集体份额的二次量化应当特别关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集体份额的二次量化应

当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决定。 本质上,这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所有权的代表行使,

决定着集体财产的经营管理。 因此,集体份额的二次量化与集体份额的设置并无实质区别。

集体份额二次量化的方案应当由理事会起草,并交由成员大会表决。 二是集体份额二次量化

与原成员份额的关系。 在司法实践中,二次量化后的新成员份额与原成员份额是独立的,并非

原成员份额的配股或者法定孳息。② 二次量化后形成的新成员份额与原成员份额之间,并无

实质联系。 集体份额的二次量化无须以原成员份额为依据开展,采用的规则可以与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收益权初次量化一致。

综上所述,广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对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所得收益的分配。 狭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则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依据成员份额,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得收益的分配。 从《草案二审稿》的规定来看,

狭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是立法规范的重点内容。 如无特别说明,后文的主体制度

研究均将围绕狭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展开。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的主体类型

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中,量化到成员的份额,其主体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和份额户。 二者既有密切联系,又存在显著差异,应当分别展开研究。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主体之一:成员

成员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的主体并无疑问,需要进一步澄清的问题有二:收益

是否在成员之间均等分配? 收益是否在所有成员中分配?

第一,收益是否在成员之间均等分配,受到成员份额类型的限制。 成员份额类型,是指在人

口份额之外,是否还设置劳龄份额等其他类型。 《草案二审稿》第 41 条第 3 款并未规定成员份额

应当如何设置,而是授权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制定具体办法。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地方立法也未

对成员份额的设置作详尽规定。 学界对此存在不同观点:一是单一设置说,即坚持成员平等的

原则,每个成员都有平等的份额,不论性别、年龄,平等地按照同一分配原则参与收益分配;③

二是多元配置说,认为在保障全体成员都能享有相应份额的基础上,应预留一部分份额按照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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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贡献等因素进行分配,这样既能保障人人公平,又能体现不同主体的贡献。①

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中,成员份额类型一般采用多元化的设置方式。② 2020

年 11 月 4 日,农业农村部印发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示范章程(试行)》 (以下简称《示范章

程》)第 39 条第 2 款将成员份额区分为:人口份额、劳龄份额、扶贫份额、敬老份额等。③ 《示范

章程》是在总结各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践的基础上制定的,成员份额类型也是对改革

实践中成员份额设置的认可。 因此,成员份额类型究竟采取单一还是多元的设置模式,应当属

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自治范畴,可以由其章程予以明确。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也不宜明

确限定单一或者多元的成员份额配置模式。 需要明确的是,应当以人口份额为成员份额的基

本类型,④并进一步明确其他类型的补充地位:一方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当有基本的人

口份额;另一方面,在拥有基本份额的基础上,可以按照劳龄等因素合理设置其他类型。 因此,

不同成员之间收益分配可以存在差别,这样既体现了成员之间收益分配相对公平的要求,也体

现了基于劳龄等因素不同成员之间收益分配的差异。

第二,收益是否在所有成员中分配,受到成员身份确认规则和份额管理模式的影响。 与之

相关的成员身份确认规则是截止时间问题,即在第一次成员身份确认后,其他人是否可以依法

获得成员身份。 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践的工作开展情况来看,需要一个确定的时间节

点,确认成员身份、制作成员名册。 但是,如果成员身份确认存在截止时间,则会面临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范围内新增人口的权益保障问题。 《草案二审稿》一方面在第 68 条认可了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中的成员身份确认结果,另一方面则在第 12 条第 2 款强调,因成员结婚、生育、扶养

收养和政策性移民而增加的人员,一般应当具备成员身份。 所谓“一般应当具备成员身份”,

主要是为了与《草案二审稿》第 15 条第 2 款所强调的成员身份唯一性相衔接,即不得同时具备

两个以上同一层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身份。 可见,《草案二审稿》并不认可成员身份确认

应当存在截止时间,这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新增人口取得成员身份确立了基本规则。

成员份额管理,究竟应采用静态管理模式,还是动态管理模式,在理论上存在不同观点。

一是主张采用静态管理模式,认为静态管理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主流方向,⑤无须进行

二次分配。⑥ 二是赞同动态管理模式,认为“生不增、死不减”的固化份额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

合理之处,长此以往容易成为矛盾的根源,⑦应当谨慎实施份额固化。⑧ 三是主张采用动静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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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模式,根据情况变化进行权益微调整,这种做法受到多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青睐。① 从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政策要求来看,“股权管理提倡实行不随人口增减变动而调整的方式。

……提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家庭今后的新增人口,通过分享家庭内拥有的集体资产权益

的办法,按章程获得集体资产份额和集体成员身份”。② 成员份额管理虽然倡导静态管理模

式,但并非不考虑新增人口的权益保障问题,而是通过分享家庭内所拥有的成员份额的方式达

到目标。 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践中,静态管理模式往往与“量化到人、确权到户”密切

联系在一起。③ 能否通过“确权到户”实现保障新增人口权益的政策目标,则与份额户的制度

构建有关。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主体之二:份额户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地方立法中,有以户为单位记载份额或者颁发份额证书的规定。④

但是,仅仅以户为单位记载份额或者颁发份额证书,无法真正落实“确权到户”的政策要求。

第一,“量化到人、确权到户”是一种管理性规定。 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不乏“确

权到户”的实践。 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为例,该区在《佛山市南海区村(居)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股权(股份)管理流转交易办法》(以下简称《交易办法》)中构建了“股权户”的概念,强调户

内成员的股权均等化,股权由户内全体成员共同享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总股权数不随成员

人数的增减而变动,股权流转交易被限定为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股权户与股权户之间的转让、

赠与、继承。⑤ 此种制度将股权户塑造成一个独立的民事主体。 以股权继承为例,根据《交易

办法》第 45 条规定,股权户内个别家庭成员的死亡并不导致户的消亡,其他家庭成员依然共享

户内股权,不发生继承问题。 只有家庭成员全部死亡导致股权户消亡时,才发生继承的问题。

然而,《交易办法》所确立的规则,在司法实践中遇到了较大的挑战。 在户内还有其他家

庭成员的情况下,个别家庭成员死亡,不在户内的法定继承人主张继承股权的,人民法院应支

持其诉讼请求。 理由在于:继承人不在一户之内的,可以跨户流转,《交易办法》不能否定股权

可以由其继承人继承。⑥ 在另一个司法案例中,人民法院支持股权继承的依据进一步明晰,即

“量化到人、确权到户”实际上是一种管理性规定,不能剥夺当事人的民事权利。⑦ 《交易办法》

第 3 条第 2 款也强调了股权户以户口簿为基础,是不同成员按一定条件组合登记在一起的管

理单位。 因此,无论“确权到户”的政策内涵如何明晰,都不能将份额户构建为独立的民事主

体,因为这会否定继承人的合法权利,也不能真正落实户内家庭成员共享份额,其政策目标终

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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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份额户的制度构建。 《草案二审稿》第 41 条第 3 款授权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制定收

益权量化的具体规定,无法解决份额户的制度构建问题。 份额户的民事主体地位应当属于民

事基本制度中的民事主体制度。 与其类似的农户的民事主体地位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共同确定的。 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 11 条和第 12 条的规定,赋予份额户民事主体地位只能由法律或者行

政法规完成。 因此,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中,份额户相关内容应当在收益分配章节予以重

点规范。 其一,应当明确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权份额的权利人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或者份额户。”当然,权利人类型抉择,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自治范围。 其二,建议将份

额户界定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依法取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权份额,并由户内

家庭成员平等享有的,为份额户。”

份额户的制度构建还包括以下三方面。 (1)明确份额户的家庭成员与代表。 一方面,应

当确认“份额由户内家庭成员平等享有”,户内通过量化获得份额的家庭成员自然有权享有份

额,①户内没有通过量化获得份额的家庭成员也应当平等享有份额,如此,才能落实“确权到

户”的政策目标。 另一方面考虑到份额户内家庭成员为多人的情形,需要确立份额户的代表

人。 此类代表人应当在份额证书上予以明确,份额证书规定不明或者没有份额证书的,可以由

份额户的家庭成员推选代表人。 与农户类似,份额户作为一个抽象的集合概念,可以由其代表

人代为诉讼。② (2)应当建立合户、分户制度。 为了保障份额户内不同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

家庭成员达成一致的,可由代表人提出书面申请,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同意,份额户可以合

户、分户,但不得损害户内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 (3)确立份额户的继承规则。 建议与林地家

庭承包的继承保持基本一致,即“在家庭成员全部死亡,最后一位死亡的家庭成员的继承人

(可以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可以是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人),在承包期内可以继续承

包,直至承包期满”。③ 建议明确规定:“份额户内全部家庭成员死亡的,最后一位死亡的家庭

成员的继承人可以依法继承份额。”至于继承人是否应当限定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则需要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的主体边界中做进一步的探讨。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的主体边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的主体,是否应当存在边界限制,即局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内

部,不但与主体类型密切相关,也关系到成员份额制度的完善。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主体外部拓展的制度必要

既然《草案二审稿》将收益权以份额形式量化到成员,那么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在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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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量化环节便不能获得份额。① 争议的关键是,量化到成员的份额,可否通过转让、赠与或者

继承等方式,流转给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第一,成员份额对外流转的理论探讨。 学界对该问题的观点差异较大。 一是否定说。 该

观点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以社区成员构成的社团为基础的,②份额流转应当以特定的成

员身份为必要条件,其流转范围应当限定于本集体经济组织之内。③ 二是肯定说。 这一观点

认为过于强调社区性和封闭性的流转方式,无法满足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以及增加农民财

产性收入的改革要求,④份额可以流转给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⑤ 三是折中说。 折中说认为

份额应当逐步从封闭走向开放,但对于如何开放,具体观点仍有不同。 有的学者从风险控制的

角度出发,认为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可以试行份额对外开放流转;⑥有的学者从区分份额设

置的角度出发,认为可设置资格份额和追加份额,前者只能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流转,后者

可以自由流转。⑦

成员份额封闭性的制度根源在于份额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密切关联。 成员的

身份性与份额的保障性,往往要求份额的持有人和受让人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进而

导致份额流转的限制性。 因此,应当严格区分成员份额与成员权,并厘清成员份额的财产权属

性。 成员份额与成员权在权利主体、客体、内容和变动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 以权利内容为

例,成员权通常被认为是成员对于社团法人所有权利义务的总称,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

的内容自然也应当涵盖成员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成员份额内容则以收益权为核心。

成员份额并非将集体财产作个人主义的分割,只是对应可以分得的收益。 在收益权量化的过

程中,成员或者份额户获得份额,是成员权行使的结果。 在成员权的权利中,“自益权是作为

社团的一员,享受的社员个人的利益”。⑨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自益权涵盖了土地承包请

求权、宅基地分配请求权、集体财产收益分配请求权以及土地权利优先受让权等诸多内容。�I0

作为财产权的成员份额,应当指权利人基于份额而享有的,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获得经济利益

的权利。 一般而言,“财产权不具有专属性,可以由主体转让、抛弃,也可以继承”。�I1 成员份额

的财产权定性,为其对外流转,从而实现主体的外部拓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成员份额对外流转的实践需求。 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地方立法来看,成员份额的

对外流转均采用比较保守的规定。 成员份额不能对外转让、赠与是地方立法的共识。 成员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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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继承则存在两种规范方式:一是成员份额可以由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外的主体继承;①二

是成员份额可以继承,但是继承人范围并不明晰。② 由此可见,无论成员份额是否可以转让给

或者赠与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只要允许成员份额可以由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继承,那么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的主体边界便具备一定的开放性。

成员份额对外转让、赠与的限制,以及成员份额继承中的主体开放性,并不能从其财产权

属性中得到充分解释。 与之类似的还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两者虽然均属于用益

物权,其财产权性质并无疑问,但是并不能自由转让给或者赠与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以土

地承包经营权为例,2018 年农村土地承包法修订,明确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受让方限定

为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农户,而不允许转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之外的人。③ 究其原因,无论

在地域上,还是成员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均存在明显边界,这是由其作为集体所有权代表行

使主体的特别属性决定的。④ 成员份额虽然是收益权量化的结果,但其仍兼具财产功能和社

保功能,体现着集体所有权的社会保障利益,只不过此种社会保障利益需通过份额的财产功能

方可实现。⑤ 因此,成员份额的对外转让、赠与均受到严格限制。 成员份额继承具有主体开放

性的核心原则是适度:一方面继承人可能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者份额户;另一方面以份额

户为主体的制度构建,会进一步降低由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继承份额的可能性。 这也正是

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主体外部拓展可行路径的关键。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主体外部拓展的可行路径

在明晰成员份额对外流转必要性的基础上,应当着重完善与之相关的成员份额转让、赠

与、继承制度,“从而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社区性与适度开放性的平衡”。⑥

第一,以主体的封闭性为原则、主体的开放性为例外,构建成员份额转让、赠与制度。 现阶

段成员份额的受让人或者受赠人应当局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 与成员份额转让息息相关

的是份额质押。 成员份额设立权利质权的前提是该份额可以转让。⑦ 但是,成员份额只能转

让给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成员或者份额户,权利质权实现的难度较大。 采用与土地经营权

融资担保类似的方式,以基于份额的应得收益权设定应收账款质权,并在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系

统中登记,⑧是一种可行路径。 是否有必要对受让人或者受赠人所持有的份额数量作出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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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地方立法中,存在不同的做法。 一是对受让人或者受赠人持有份额规

定一定比例的上限,此种上限由地方立法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规定。① 二是受让人或

者受赠人持有份额没有明确的上限比例。② 现阶段受让人或者受赠人被限定于本集体经济组

织内部,且成员份额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决策权利分离,因而国家层面的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立法无须明确此类上限比例,可以交由地方立法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规定。

成员份额转让、赠与中主体开放性的例外如何规范,也是立法须着重考虑的问题。 一方

面,应当明确主体开放性的范围。 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已有成员份额可以转让给或者

赠与本县域范围内其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探索。③ 可以采用类似 2002 年《农村土地承

包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中受让方限定为其他农户的做法,将受让人或者受赠人限定为

其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或者份额户,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能作为受让人或者受

赠人。 另一方面,应当明晰主体开放性的规范方式。 由于各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际

情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致,全国层面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不宜对受让人或者受赠

人开放性的范围或者条件作出规定,可以交由地方立法确立其具体规则。 应当指出的是,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章程只对本集体经济组织产生约束力,没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而且主体的

开放性涉及不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关系的处理,故不宜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作出规定。

第二,以主体的开放性为原则、主体的封闭性为例外,构建成员份额继承制度。 成员份额

的继承人范围应当以开放性为原则,不应有过多限制。 如前文所述,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地

方立法中,成员份额的继承人可以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外的人员,既包括本集体经济组织

和其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者份额户,也包括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同时,非本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继承份额后,往往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决定其是否享有表决权。④ 成员权

中的“共益权是为使法人完成所担当社会性作用,关系到参与其事业的权利,其中最重要的是

表决权、少数社员权等”。⑤ 在严格区分成员份额与成员权的基础上,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继承份额后能否享有表决权,取决于其是否取得成员身份。 取得成员身份的,自然享有包括表

决权在内的成员权利,也应当承担成员的义务;反之则不然。 因此,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

中,无须对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继承份额后是否享有表决权作出单独规定。

成员份额继承中主体封闭性的例外,应当以健全份额赎回制度为前提。 虽然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立法无须限定份额继承人的范围,但是,法律应当为份额继承人的范围留有一定的自治

空间,即如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规定不得由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继承,应从其规定。 当

然,此种限制应当与份额赎回制度相衔接。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地方立法中,份额赎回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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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普遍确认。 份额赎回的,一般应当由成员自愿提出申请,经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

同意后,按照协商价格由本集体经济组织赎回,并转增为公积公益金。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

程对份额继承人作出限制性规定的,应当明确该份额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赎回。 赎回价款应

当由成员或者份额户的继承人依法继承。 此外,份额赎回制度还可用以保护非本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份额权利人的利益。 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份额权利人只享有收益分配权,而不能对

农村集体财产进行经营管理,为了防止其权益受到非法侵害或者剥夺,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连

续五年赢利但不分配利润时,可以请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赎回份额。

结　 语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制度与其成员制度、财产经营管理制度等有密切联系,应当是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予以重点规范的领域。 合理的收益分配制度,既应当关注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的自身发展,也应当强调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合法权益的切实保障,还应当考虑到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适度开放的现实需要。 目前,《草案二审稿》仅第 41 条和第 43 条与收益分

配直接相关,难以承担起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制度的任务。 相对而言,公积公益金

的明晰,已经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物质基

础。 但是,成员的权益保障和组织的适度开放,在收益分配主体制度构建方面还有所欠缺。 一

是作为收益分配主体之一的份额户,其民事主体的地位确认与规则建构至关重要。 这不但关

系到成员身份的确认规则、成员份额的管理模式,还关系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新增人口

的权益保障。 二是对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通过转让、赠与或者继承获得成员份额,应当确立

不同的规则,通过限制成员份额受让人、受赠人的范围,开放成员份额继承人的边界,实现成员

份额封闭性与开放性的适度平衡。 因此,建议集体经济组织法以专章规范收益分配,置于财产

经营管理章节之后,并以收益分配的主体制度为核心,健全其具体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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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to connect with market entities outwardly and members inwardly,
and the content of the power includes choosing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methods, organizing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statutes and systems, resolutions, and
other day-to-day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and so on.

3. The Multi - subject System of Revenue Distribution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Xiao Peng　 ·47·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nvolves the balance of

interests of multiple subjects, such as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member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nd non-members of these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On
the side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themselves, the system of public welfare fund
should be improved and the original collective share should be gradually abolished through secondary
quantification. With regard to member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t is important to
clarify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hares enjoyed by members and the legitimacy of the shares enjoyed by
all members, and also to focus on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civil subject of the shareholding househol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specific system,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olicy goal of safeguard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newly added population through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new
population to the household”. As for the members of non-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the
property and social security functions of the share determine the coexistence of openness and closure
in the external circulation of the share, and the path for the members of non-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to obtain the share should be the focus of legislative attention.

4. On the Procedural Control and Legal Effects of Guarantee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Concurrent Discussion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aw on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Draft) Gao Shengping　 ·59·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belong to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nd it is the right
thing to carry out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make business profits. Business activities cannot be carried
out without the support of funds, guaranteed credit is unavoidable, that is, it is not appropriate to
deny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s ability to guarantee. However, the guarantee has
the risk of endangering the security of collective property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members,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legal representative and other management personnel to provide security for collective
property, the law should be a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the guarantee behavior to
carry out strict procedural control. Guarantee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shall be
considered and decided upon by the general meeting of members, and the statutes may stipulate that
they shall be decided upon by the general meeting of members’ representatives or by the council.
Resolutions of the decision - making body on guarantees shall be adopted by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Without the resolution of the guarantee decision-making body, the guarantee contract is
not effective for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neither assume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guarantee nor the liability, and the losses suffered by the
relative shall be shared by the relative and the perpetrator according to their respective fa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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